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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依都市計畫法第 39 條規定：「對於都市計畫各使用區及特定專用區

內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基地面積或基地內應保留空地之比率、容積率、

基地內前後側院之深度及寬度、停車場及建築物之高度，以及有關交通、

景觀或防火等事項，內政部或直轄市政府得依據地方實際情況，於本法

施行細則中作必要之規定。」；另依都市計畫法桃園市施行細則第 39 條

規定：「擬定細部計畫時，應於都市計畫書中訂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並得就該地區環境之需要，訂定都市設計有關事項。前項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得規定區內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最小建築基地面積、

基地內應保持空地之比率、容積率、綠覆率、透水率、基地保水、基地

內前後側院深度及寬度、建築物附設停車空間、建築物高度與有關交通、

景觀、防災及其他管制事項。前項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之土地及

建築物使用，都市計畫擬定機關得視各都市計畫區實際發展需要，訂定

較本細則嚴格之規定。」。 

桃園市現行各都市計畫區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尚無一致性之

地下開挖率管制規定，目前訂有地下開挖率規定者多屬都市計畫之整體

開發地區。為振興桃園市都市計畫土地發展，並考量建築基地設置停車

空間需求及地方實質需求、商業型態、環境容受及未來發展潛力等因素，

本府積極研擬訂定全市一致性之地下開挖率規定，並先行辦理「變更高

速鐵路桃園車站特定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之檢討變更，

已於 113 年 2 月 1 日公告實施，故本案後續將依該地下開挖率規定之內

容予以修訂。 

本次共計辦理 8 處細部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檢討變更，涵

跨蘆竹區、桃園區、龜山區、八德區、平鎮區、龍潭區、楊梅區等行政

區，除修訂地下開挖率規定外，另檢視現行條文規定與全市一致性規定

不同部分(如法令依據、退縮建築空間留設、停車空間留設、都市設計組

織名稱等相關內容)，本次爰一併配合修訂，並依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款規定，辦理都市計畫變更作業。 



公開展覽草案 

2 

表 1  本次辦理 8處細部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檢討變更一覽表 

行政區 編號 細部計畫案名 備註 

蘆竹區 1 
南崁地區都市計畫(配合桃園國際機場聯外捷

運系統 A10 車站周邊土地開發計畫)細部計畫 
整體開發地區

桃園區 

2 

桃園市都市計畫(部分乙種工業區為住宅區、

公園用地、綠地用地及道路用地；部分農業區

為住宅區；部分道路用地修正開發方式)細部

計畫 

工業區個變 

3 
桃園市都市計畫(三民路以北、民生路內側以

東至南崁溪整治線間)細部計畫 
整體開發地區

龜山區 4 

龜山都市計畫(部分工業區為商業區、住宅

區、公園用地、道路用地、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綠地；部分住宅區為道路用地；部分綠地為商

業區、住宅區、道路用地)細部計畫 

工業區個變 

八德區 

5 八德(八德地區)都市計畫細部計畫 全區都計區 

6 

縱貫公路桃園內壢間都市計畫(部分工15工業

區為第二種住宅區、公園用地、綠地、道路用

地及停車場用地)(茄苳段 421 地號等 8筆土

地)細部計畫 

工業區個變 

龍潭區 7 龍潭都市計畫細部計畫 全區都計區 

楊梅區 8 楊梅(富岡、豐野地區)都市計畫細部計畫 全區都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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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本次辦理 8處細部計畫區之區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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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法令依據 

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4 款。 

 

參、計畫範圍 

本細部計畫區位於龜山都市計畫區之西南側，行政區域屬龜山區，

原為該都市計畫之部分「工八」工業區。北與恆隆實業公司廠房為界、

東鄰自強南路、南鄰住宅區以中興路為界，西側則大致以都市計畫綠地

系統為界，現為馥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原豐達羊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現址，計畫區面積約 4.5782 公頃。詳圖 2。 

 

 

圖 2  計畫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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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現行細部計畫概述 

一、發布實施經過 

「擬定龜山都市計畫(部分工業區為商業區、住宅區、公園用

地、道路用地、廣場兼停車場用地、綠地；部分住宅區為道路用地；

部分綠地為商業區、住宅區、道路用地)細部計畫案」於 103 年 5

月 22 日發布實施後，期間尚未辦理其他個案變更及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之增(修)訂。 

表 2  變更歷程一覽表 

編號 都市計畫案名 發文日期及文號 

1 

擬定龜山都市計畫(部分工業區為商業區、

住宅區、公園用地、道路用地、廣場兼停車

場用地、綠地；部分住宅區為道路用地；部

分綠地為商業區、住宅區、道路用地)細部

計畫案 

民國 103 年 5 月 22 日 

府城都字第 1030109559 號

資料來源：桃園市政府都市發展局都市計畫書圖資料查詢系統。 

 

二、現行細部計畫內容 

(一)計畫年期及人口 

1.計畫年期：預定為民國 100 年。 

2.計畫人口：為 1,052 人。 

(二)土地使用計畫 

劃設商業區及住宅區，分別為 6,037 平方公尺與 21,384 平

方公尺，另住宅區捐地部分為 4,916 平方公尺。 

(三)公共設施計畫 

劃設廣場兼停車場用地、公園用地、綠地用地以及道路用

地，合計面積為 13,445 平方公尺。 

(四)交通系統計畫 

1.道路系統發展現況 

以大環境而言，計畫區主要以陸路運輸為主，其中大多

依靠台１甲線省道，往西聯絡桃園市及國道高速公路，往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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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至新北市新莊區或泰山區。 

以小環境而言，基地鄰近主要聯繫道路包含： 

(1)萬壽路(台１甲) 

萬壽路源自台１省道，自振興路以西南側分岔出台１

甲省道，往西至桃園市縣府前即可併入原台１省道(即中

山路)。目前已依照 20 公尺之計畫寬度完成開闢，而其路

型係為劃設中央分線及各向二車道之道路型態。 

(2)自強南路 

為本計畫區基地東側主要聯絡道路，於台１甲省道南

側構成一半圓弧狀之社區性聯繫道路，現況已依照 15 公

尺計畫寬度完成開闢，其路型係劃設中央分向線雙向各一

車道之道路型態。 

(3)中興路 

係由壽山國中往西聯繫三鶯路之東西向社區性聯絡

道路，現況亦已依 15 公尺之計畫寬度完成開闢，其路型

亦為中央分向標線之雙向各一車道之路型，現況由於座落

於大型集體住宅大樓，因此，尖峰時段道路車流負擔稍大，

而本計畫區南側亦有規劃一輔助性道路與其連接。 

2.區內道路 

基地半徑 500 公尺範圍內主要以萬壽路(台 1 甲)、自強

南路與中興路為主要聯外幹道。基地東側直接臨接自強南路

(寬度 15 公尺)，南側可接通中興路(寬度 15 公尺)。本基地

主要鄰接自強南路，基地內劃一東北－西南向之 12 公尺通路

與其銜接，作為未來基地主要出入動線，另外車輛亦可藉由

基地內規劃之另一南北向 12 公尺道路與南側中興路相連接，

作為新增南北向出入道路使用。並預留供北側工業區變更可

往南銜接之動線作為輔助性出入道路。配合建築退縮，形成

適視及景觀良好之車行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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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現況道路系統示意圖 

 

表 3  土地使用面積表 

項  目 
計畫面積 

(平方公尺) 
占計畫總面積比例

土地使用分區 

第一種住宅區 21,384 46.71% 

第二種住宅區 4,916 10.74% 

商業區 6,037 13.19% 

小  計 32,337 70.64% 

公共設施用地 

停車場用地 145 0.32% 

學校用地(文中) 3,850 8.41% 

公園用地 3,356 7.33% 

綠地用地 6,094 13.31% 

小  計 13,445 29.37% 

計畫區總面積 45,782 100.00% 

註：表內面積應依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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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細部計畫示意圖 

(五)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現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共計 9 點條文，包括土地使用

強度、退縮建築、停車空間留設、法定空地綠化、地下開挖率

及容積獎勵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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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築使用情形 

依航照圖所示，本細部計畫區住宅區及商業區尚未開發建築開

發使用。另彙整民國 100～114 年建築執照存根，住宅區之建築件

數計有 2件，地下開挖率皆未達 70％。 

表 4  建築使用情形一覽表 

分  區 建築地點  基地面積(ｍ2) 地下開挖率(%) 備  註 

住宅區 興安段 1地號 9,429.39 

未達 70％ 

- 

住宅區 

(捐地) 
興安段 2地號  4,913.22 社會住宅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圖 5  建築使用情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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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變更原則及內容 

一、變更原則 

本案涉及 8 處細部計畫區，除開挖率規定外，經初步檢視尚有

法令依據、退縮建築空間留設、停車空間留設、都市設計組織名稱

等內容，與現行全市一致性條文有所差異，故為統一文字內容，與

本案一併配合調整變更。 

(一)法令依據 

部分細部計畫區現行法令依據為「都市計畫法台灣省施行

細則」，惟本市已於 103 年升格為直轄市，且於 106 年 6 月 14

日公告施行「都市計畫法桃園市施行細則」，爰配合修正條文

內容。 

(二)退縮建築空間留設 

現行全市共通性條文內容為「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

不得設置汽車停車空間及圍牆，且該退縮部分應自道路境界線

至少留設 1.5 公尺寬之植栽綠化，並優先種植喬木，其餘設置

人行步道，但基地情形特殊者，得依桃園市都市計畫地區基地

情形特殊者退縮建築處理原則辦理。」，惟部分細部計畫區退

縮建築空間留設規定與現行全市一致性條文有所差異，爰配合

修正條文內容。 

(三)停車空間留設 

1.全市共通性條文 

現行全市共通性條文為「建築總樓地板面積在 250 平方

公尺以下者，應留設一部汽車停車空間及一部機車停車空間；

建築總樓地板面積超過 250 平方公尺者，其超過部分，每增

加 150 平方公尺，應增設一部汽車停車空間及一部機車停車

空間；機車停車格位，橫向寬至少 1 公尺，縱向長至少 2 公

尺，通道寬度至少 1.5 公尺。」，惟部分細部計畫區停車空

間留設規定與現行全市一致性條文有所差異，爰配合修正條

文內容。 

2.工業區變更案特殊性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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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細部計畫區屬原工業區申請變更案，其停車空間留

設規定為其停車位設置規定係經各級都委會審定在案，應依

原計畫內容辦理，爰配合敘明條文內容為「除依前項規定留

設停車空間外，應同時滿足建築技術規則有關停車空間規定，

以及交通衝擊評估所需之停車需求。」 

另依市府住宅政策辦理興建計畫使用者之附屬停車空間

規定，爰配合增修訂條文內容為「依本府住宅政策辦理興建

計畫使用者，於基地開發建築時，其附屬停車空間除應依建

築技術規則之規定設置汽車停車空間外，並應設置至少一戶

一部機車停車空間，其衍生之機車停車空間需求應由該基地

自行內部化設置；應開放部分停車空間供公眾停車使用，並

應集中設置，且充分提供停車資訊。」 

(四)地下開挖率 

為訂定全市一致性之地下開挖率規定，本府已先行辦理「變

更高速鐵路桃園車站特定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

之檢討變更，於 113 年 2 月 1 日公告實施。條文內容為「本特

定區內之住宅區、商業區及產業專用區等建築基地面積達 1,500

㎡以上者，地下開挖率不得超過 80%。基地情況特殊，並經本

市都市設計審議通過者，得不受前項規定限制。」，故本案參

酌該地下開挖率規定予以修訂相關條文內容。 

(五)法定空地綠化 

全市共通性條文為「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留設二分之

一以上植栽綠化，其植物種類以原生種為原則。」，爰配合修

正相關條文內容。 

(六)都市設計組織名稱 

依桃園市政府 112 年 9 月 1 日公告「桃園市都市設計審議

原則」其審議會名稱為「桃園市都市設計審議會」，爰配合修

正相關條文內容。 

(七)增加容積申請案件審查許可要點名稱 

依桃園市政府 114 年 1 月 3 日公告修正「桃園市政府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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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增加容積申請案件審查許可要點」予以修正名稱。 

二、變更內容 

本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共計 9點條文，依上述變更原則配

合修正，經檢視其法令依據、退縮建築空間留設(第二點)、停車空

間設置(第三點)、法定空地綠化(第四點)、地下開挖率(第六點)、

都市設計組織名稱(第七點)等內容，與現行全市一致性條文內容有

所差異，爰修正內容如下： 

表 5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變更對照表 

現行計畫條文 本次修正條文 修訂理由 

本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依

都市計畫法第 22、32 條，及同法

台灣省施行細則第 35 條規定訂

定之。 

本要點依都市計畫法第 22、32 條

及都市計畫法桃園市施行細則第

39 條規定訂定之。 

於 106 年 6 月 14 日

公告施行「都市計畫

法桃園市施行細

則」，爰配合修正條

文內容。 

一、商業區之建蔽率不得大於

70% ， 容 積 率 不 得 大 於

280%，其建築基地申請建築

時應採全街廓整體開發，並

不得作住宅之使用；住宅區

之建蔽率不得大於 50%，容

積率不得大於 200%。 

維持原條文。 -- 

二、退縮建築規定如下：(詳圖

8-1) 

(一)建築基地臨接Ⅲ-15-12M

部分應至少退縮 10 公尺

建築，臨接Ⅲ-14-12M 計

畫道路應至少退縮 6 公

尺建築。建築基地兩側臨

接計畫道路者，均應退縮

建築。退縮部分應自道路

境界線留設 2 公尺寬之

人行步道，其餘部分應植

栽綠化，且不得設置圍

籬。 

(二)建築基地西側、北側及南

側臨接計畫範圍邊界、公

共設施用地邊界，應自基

地境界線退縮 5 公尺建

二、退縮建築規定如下：(詳圖 6)

(一)建築基地臨接Ⅲ-15-12M

部分應至少退縮 10 公尺

建築，臨接Ⅲ-14-12M 計

畫道路應至少退縮 6 公尺

建築。建築基地兩側臨接

計畫道路者，均應退縮建

築。退縮部分應自道路境

界線至少留設 1.5 公尺寬

之植栽綠化，並優先種植

喬木，其餘設置人行步

道，且不得設置汽車停車

空間及圍牆。 

(二)建築基地西側、北側及南

側臨接計畫範圍邊界、公

共設施用地邊界，應自基

地境界線退縮 5 公尺建

1.配合修正附圖編

號。 

2.配合全市共通性

條文內容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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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行計畫條文 本次修正條文 修訂理由 

築。 

(三)本計畫區應留設 100 ㎡

以上之廣場式開放空

間，並提供公眾使用及通

行，不得設置車道及任何

型式之圍籬，且面積不得

包含自道路及基地境界

線退縮建築之部分，詳圖

8-1 所示。 

(四)前述「廣場式開放空間」

及「自基地境界線退縮 5

公尺建築」兩部分於開闢

時應考量計畫區西側已

開闢帶狀綠地整體規劃

設計。 

築。 

(三)本計畫區應留設 100 ㎡以

上之廣場式開放空間，並

提供公眾使用及通行，不

得設置車道及任何型式之

圍籬，且面積不得包含自

道路及基地境界線退縮建

築之部分，詳圖 6所示。

(四)前述「廣場式開放空間」

及「自基地境界線退縮 5

公尺建築」兩部分於開闢

時應考量計畫區西側已開

闢帶狀綠地整體規劃設

計。 

三、建築基地於申請建築時，停

車位留設應同時符合建築技

術規則及桃園縣政府交通局

100 年 6 月 27 日府交運字

1000249266 號函通過有關

本計畫區交通衝擊分析預估

之停車需求。 

三、住宅區及商業區建築基地於申

請建築時，其附屬停車空間之

設置，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建築總樓地板面積在 250

平方公尺以下者，應留設 1

部汽車停車空間及 1 部機

車停車空間；超過 250 平方

公尺者，其超過部分，每增

加 150 平方公尺，應增設 1

部汽車停車空間及 1 部機

車停車空間。機車停車格

位，橫向寬至少 1公尺，縱

向長至少 2公尺，通道寬度

至少 1.5 公尺。 

(二)除依前項規定留設停車空

間外，應同時滿足建築技術

規則有關停車空間規定，以

及交通衝擊評估(100 年 6

月 27 日 府 交 運 字 第

1000249266 號函)所需之

停車需求。 

(三)依本府住宅政策辦理興建

計畫使用者，於基地開發建

築時，其附屬停車空間除應

依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設

置汽車停車空間外，並應設

置至少一戶一部機車停車

1.配合全市共通性

條文內容修正。

2.明定建築基地為

住宅區及商業

區。 

3.本案屬原工業區

申請變更案，其

停車位設置規定

係經各級都委會

審定在案，應依

原計畫內容辦

理，故本次配合

敘明住宅區及商

業區等建築基

地，申請建築時

應滿足交通衝擊

評估預估數量。

4.增訂依本府住宅

政策辦理興建計

畫使用者之附屬

停車空間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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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行計畫條文 本次修正條文 修訂理由 

空間，其衍生之機車停車空

間需求應由該基地自行內

部化設置；應開放部分停車

空間供公眾停車使用，並應

集中設置，且充分提供停車

資訊。 

四、建築基地所留設之法定空

地，應配合整體景觀設計加

以綠化，其綠覆率及可透水

率均應達二分之一以上。 

四、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留設

二分之一以上植栽綠化，其植

物種類以原生種為原則。 

配合全市共通性條

文內容修正。 

五、為增加雨水貯留及涵養水

分，建築開發行為應設置充

足之雨水貯留滯洪及涵養水

分相關設施，有關實施標

準、送審書件及設置標準，

另由桃園縣政府訂定之。前

項增設雨水貯留利用滯洪設

施所需樓地板面積，得不計

入容積。 

維持原條文。 -- 

六、有關地下室開挖率以建築基

地基準建蔽率加計 10%為上

限。 

六、住宅區及商業區建築基地面積

達 1,500 平方公尺以上者，地

下開挖率不得超過 80%；基地

情況特殊，並經本市都市設計

審議通過者，得不受規定限

制。 

1.明定建築基地為

住宅區及商業

區。 

2.考量建築基地設

置停車空間需

求，減少地下室

開挖深度，並提

高營建資源有效

利用，爰配合全

市共通性條文內

容修正；另考量

小基地地下層停

車空間規劃之困

難性，不予指定

地下開挖率。 

七、建築基地申請建築時須依據

都市設計管制準則辦理，並

經桃園縣都市設計審議委員

會審議通過後，始得發照建

築。 

七、建築基地申請建築時須依據都

市設計管制準則辦理，並經桃

園市都市設計審議會審議通

過後，始得發照建築。 

依桃園市政府112年

9 月 1 日公告「桃園

市都市設計審議原

則」修正組織名稱為

「桃園市都市設計

審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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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行計畫條文 本次修正條文 修訂理由 

八、建築基地不得適用開放空間

及增設停車場空間之容積獎

勵規定，而提供公益性設施

之容積獎勵及容積移轉合計

不得超過基準容積之 50%。 

維持原條文。 -- 

九、計畫內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

應依本要點之規定辦理，本

要點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

關法令規定。  

維持原條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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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該細部計畫訂有都市設計管制準則共計 5 點條文，經檢視

其退縮建築留設人行步道開放空間(第一點)及都市設計組織名稱

(第三點)，須配合上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併同修正內容如下： 

表 6  都市設計管制準則變更對照表 

現行計畫條文 本次修正條文 修訂理由 

一、退縮建築留設人行步道開放

空間： 

(一)建築基地依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規定退縮部分應留設

1 公尺寬之喬木植生帶，

並應沿人行步道側設置尺

寸1公尺*1公尺齊平步道

之樹穴種植喬木。喬木之

數量以退縮建築面積每25

平方公尺種植一棵檢討，

不足一棵以一棵計。 

(二)建築基地依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規定退縮部分應留設

2 公尺寬之人行步道應配

合面臨計畫道路人行道之

舖面形式、色彩、材質及

紋理，以創造開放空間整

體延續性。 

一、退縮建築留設人行步道開放

空間： 

(一)建築基地依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規定退縮部分應自

道路境界線至少留設 1.5

公尺寬之植栽綠化，並應

沿道路側設置尺寸1公尺

*1 公尺齊平步道之樹穴

種植喬木。喬木之數量以

退縮建築面積每 25 平方

公尺種植一棵檢討，不足

一棵以一棵計。 

(二)建築基地依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規定退縮部分應留

設之人行步道應配合面

臨計畫道路人行道之舖

面形式、色彩、材質及紋

理，以創造開放空間整體

延續性。 

配合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規定條

文，併同修正相關

文字內容。 

二、建築基地法定空地綠化： 

(一)建築基地所留設之法定空

地，應配合整體景觀設計

加以綠化，其綠覆率及可

透水率均應達 1/2 以上，

且應考慮防災與緊急救

護通行之需求。 

(二)本地區之綠化植栽應儘量

使用原生樹種，以塑造地

區特色。 

維持原條文。 -- 

三、建築規劃及細部設計： 

(一)停車出入口應以集中留設

為原則，但基地條件難以

集中留設且經本縣都市設

計審議委員會審查通過者

不在此限。 

三、建築規劃及細部設計： 

(一)停車出入口應以集中留設

為原則，但基地條件難以

集中留設且經桃園市都

市設計審議會審查通過

者不在此限。 

依桃園市政府 112

年9月1日公告「桃

園市都市設計審議

原則」修正組織名

稱為「桃園市都市

設計審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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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行計畫條文 本次修正條文 修訂理由 

(二)室內居室及陽臺、機電設

備空間、停車空間、挑空、

天井等應合理規劃設計。 

(三)建築外觀設計應維持水平

及垂直向度的整體與和

諧，並考慮色彩、材質之

諧調。 

(四)建築物設置之雨庇及冷氣

等設備，不得突出該建築

基地指定之最小退縮建築

距離。 

(五)建築物設計應考量所附設

之水塔、空調、視訊、機

械等設 施物，加以隱藏、

包覆或修飾，避免外露造

成不良之空視景觀。 

(六)空調設備若設置於雨遮

者，其主機範圍之遮蔽應

以百葉型式或類似具相同

功能之設計，百葉間距以

水平視覺不得穿透，其頂

部得免遮蔽，管線並不得

外露；透天住宅之上層雨

遮之主機應供應下層使

用，以避免管線之外露；

有關機電、冷煤等管線設

置應以不得外露、不破壞

立面設計並應檢附相關大

樣施工圖說。 

(二)室內居室及陽臺、機電設

備空間、停車空間、挑

空、天井等應合理規劃設

計。 

(三)建築外觀設計應維持水平

及垂直向度的整體與和

諧，並考慮色彩、材質之

諧調。 

(四)建築物設置之雨庇及冷氣

等設備，不得突出該建築

基地指定之最小退縮建

築距離。 

(五)建築物設計應考量所附設

之水塔、空調、視訊、機

械等設 施物，加以隱

藏、包覆或修飾，避免外

露造成不良之空視景觀。

(六)空調設備若設置於雨遮

者，其主機範圍之遮蔽應

以百葉型式或類似具相

同功能之設計，百葉間距

以水平視覺不得穿透，其

頂部得免遮蔽，管線並不

得外露；透天住宅之上層

雨遮之主機應供應下層

使用，以避免管線之外

露；有關機電、冷煤等管

線設置應以不得外露、不

破壞立面設計並應檢附

相關大樣施工圖說。 

四、面向公園、Ⅲ-15-12M 計畫

道路及廣場兼停車場之商業

區 

(一)建築設計(包括建築形

式、店面安排、地面層人

行空間規劃等)應回應面

對公園、廣場或道路的環

境特色，臨地面層建築立

面應設計不小於臨地面層

建物立面寬度二分之一之

透空或透明櫥窗。 

(二)建築設計及其配置及週邊

維持原條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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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行計畫條文 本次修正條文 修訂理由 

環境設計應避免造成交通

及視覺負擔或影響公園、

商店人行環境的品質。 

五、公共開放空間及人行道 

計畫道路之路權範圍除

車道、路燈外，臨計畫道路

退縮留設公共開放空間供留

設無遮簷人行道，提供透水

步道、綠美化空間，如圖

9-1、9-2、9-3。 

五、公共開放空間及人行道 

計畫道路之路權範圍除

車道、路燈外，臨計畫道路

退縮留設公共開放空間供

留設無遮簷人行道，提供透

水步道、綠美化空間，如圖

7-1、7-2、7-3。 

配合修正附圖編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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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變更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本要點依都市計畫法第 22、32 條及都市計畫法桃園市施行細則第

39 條規定訂定之。 

一、商業區之建蔽率不得大於 70%，容積率不得大於 280%，其建築基地

申請建築時應採全街廓整體開發，並不得作住宅之使用；住宅區之

建蔽率不得大於 50%，容積率不得大於 200%。 

二、退縮建築規定如下：(詳圖 6) 

(一)建築基地臨接Ⅲ-15-12M 部分應至少退縮 10 公尺建築，臨接

Ⅲ-14-12M 計畫道路應至少退縮 6公尺建築。建築基地兩側臨接

計畫道路者，均應退縮建築。退縮部分應自道路境界線至少留

設 1.5 公尺寬之植栽綠化，並優先種植喬木，其餘設置人行步

道，且不得設置汽車停車空間及圍牆。 

(二)建築基地西側、北側及南側臨接計畫範圍邊界、公共設施用地

邊界，應自基地境界線退縮 5 公尺建築。 

(三)本計畫區應留設 100 ㎡以上之廣場式開放空間，並提供公眾使

用及通行，不得設置車道及任何型式之圍籬，且面積不得包含

自道路及基地境界線退縮建築之部分，詳圖 6所示。 

(四)前述「廣場式開放空間」及「自基地境界線退縮 5 公尺建築」

兩部分於開闢時應考量計畫區西側已開闢帶狀綠地整體規劃設

計。 

三、住宅區及商業區建築基地於申請建築時，其附屬停車空間之設置，

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建築總樓地板面積在 250 平方公尺以下者，應留設 1 部汽車停

車空間及 1 部機車停車空間；超過 250 平方公尺者，其超過部

分，每增加 150 平方公尺，應增設 1 部汽車停車空間及 1 部機

車停車空間。機車停車格位，橫向寬至少 1公尺，縱向長至少 2

公尺，通道寬度至少 1.5 公尺。 

(二)除依前項規定留設停車空間外，應同時滿足建築技術規則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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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車空間規定，以及交通衝擊評估(100 年 6 月 27 日府交運字第

1000249266 號函)所需之停車需求。 

(三)依本府住宅政策辦理興建計畫使用者，於基地開發建築時，其

附屬停車空間除應依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設置汽車停車空間外，

並應設置至少一戶一部機車停車空間，其衍生之機車停車空間

需求應由該基地自行內部化設置；應開放部分停車空間供公眾

停車使用，並應集中設置，且充分提供停車資訊。 

四、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留設二分之一以上植栽綠化，其植物種類

以原生種為原則。 

五、為增加雨水貯留及涵養水分，建築開發行為應設置充足之雨水貯留

滯洪及涵養水分相關設施，有關實施標準、送審書件及設置標準，

另由桃園縣政府訂定之。前項增設雨水貯留利用滯洪設施所需樓地

板面積，得不計入容積。 

六、住宅區及商業區建築基地面積達 1,500 平方公尺以上者，地下開挖

率不得超過 80%；基地情況特殊，並經本市都市設計審議通過者，得

不受規定限制。 

七、建築基地申請建築時須依據都市設計管制準則辦理，並經桃園市都

市設計審議會審議通過後，始得發照建築。 

八、建築基地不得適用開放空間及增設停車場空間之容積獎勵規定，而

提供公益性設施之容積獎勵及容積移轉合計不得超過基準容積之

50%。 

九、計畫內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應依本要點之規定辦理，本要點未規定

者，適用其他有關法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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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退縮留設公共開放空間及應留設廣場式開放空間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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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變更後都市設計管制準則 

一、退縮建築留設人行步道開放空間： 

(一)建築基地依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退縮部分應自道路境界線至

少留設 1.5 公尺寬之植栽綠化，並應沿道路側設置尺寸 1 公尺

*1 公尺齊平步道之樹穴種植喬木。喬木之數量以退縮建築面積

每 25 平方公尺種植一棵檢討，不足一棵以一棵計。 

(二)建築基地依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退縮部分應留設之人行步道

應配合面臨計畫道路人行道之舖面形式、色彩、材質及紋理，

以創造開放空間整體延續性。 

二、建築基地法定空地綠化： 

(一)建築基地所留設之法定空地，應配合整體景觀設計加以綠化，

其綠覆率及可透水率均應達 1/2 以上，且應考慮防災與緊急救

護通行之需求。 

(二)本地區之綠化植栽應儘量使用原生樹種，以塑造地區特色。 

三、建築規劃及細部設計： 

(一)停車出入口應以集中留設為原則，但基地條件難以集中留設且

經桃園市都市設計審議會審查通過者不在此限。 

(二)室內居室及陽臺、機電設備空間、停車空間、挑空、天井等應

合理規劃設計。 

(三)建築外觀設計應維持水平及垂直向度的整體與和諧，並考慮色

彩、材質之諧調。 

(四)建築物設置之雨庇及冷氣等設備，不得突出該建築基地指定之

最小退縮建築距離。 

(五)建築物設計應考量所附設之水塔、空調、視訊、機械等設 施物，

加以隱藏、包覆或修飾，避免外露造成不良之空視景觀。 

(六)空調設備若設置於雨遮者，其主機範圍之遮蔽應以百葉型式或

類似具相同功能之設計，百葉間距以水平視覺不得穿透，其頂

部得免遮蔽，管線並不得外露；透天住宅之上層雨遮之主機應

供應下層使用，以避免管線之外露；有關機電、冷煤等管線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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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應以不得外露、不破壞立面設計並應檢附相關大樣施工圖

說。 

四、面向公園、Ⅲ-15-12M 計畫道路及廣場兼停車場之商業區 

(一)建築設計(包括建築形式、店面安排、地面層人行空間規劃等)

應回應面對公園、廣場或道路的環境特色，臨地面層建築立面

應設計不小於臨地面層建物立面寬度二分之一之透空或透明櫥

窗。 

(二)建築設計及其配置及週邊環境設計應避免造成交通及視 覺負

擔或影響公園、商店人行環境的品質。 

五、公共開放空間及人行道 

計畫道路之路權範圍除車道、路燈外，臨計畫道路退縮留設公共開

放空間供留設無遮簷人行道，提供透水步道、綠美化空間，如圖 7-1、

7-2、7-3。 

圖 7-1  道路斷面示意圖(12M 計畫道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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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  道路斷面示意圖(12M 計畫道路) 

 

 

圖 7-3  道路斷面示意圖(12M 計畫道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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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府交運字第 1000249266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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